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84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王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

61,596,23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9.48%

）的股东王沫女士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

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

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6,498,48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任意连续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王沫女

士《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

、股东的名称：王沫

2

、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日，王沫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1,596,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9.4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持期间、价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1

、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使用安排。

2

、股份来源：王沫女士在公司

IPO

之前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

2013

年度送转的股份及公司

2014

年度

送转的股份。

3

、本次拟减持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6,498,480

股 ，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 任意连续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1%

。

4

、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5

、价格区间：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王沫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此承诺现已履行完毕，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

违反其相关意向、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王沫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王沫女士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王沫女士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王沫女士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9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石亚君先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石亚君先生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７４％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９６９％

；减持后石亚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

，

３２０

，

３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５７３％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石亚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５－９ ６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４７４

石亚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６－２１ ５６．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９６９

合计

－ － －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４４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接到原股东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的通知：因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为第三人债务提供担保，债务

人无法履行债务，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为担保债务履行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

，

１２０

，

３６６

股，被债权人石亚

君先生申请强制执行，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作出了（

２０１５

）望执字第

００３５７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

２９

，

１２０

，

３６６

股股票应过户至债权人名下。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上述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过户给石亚君先生。过户后，石亚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

，

１２０

，

３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０１６％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石亚君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石亚君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２９

，

１２０

，

３６６ ２０．００１６ ２０

，

３２０

，

３６６ １３．９５７３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石亚君先生未做出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本次减持后，石亚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３２０

，

３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５７３％

，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２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1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部分条

款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一

)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

根据《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同意该议案的相关内容变更如下

:

原内容

:

公司拟将尚洋环科

2015

年度应补偿股份合计

1,683,659

股划转至董事会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

该部分被锁

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在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

后

,

公司将在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户中

存放的全部锁定股份并予以注销。

变更后内容

:

尚洋环科

2015

年度应补偿股份合计

1,683,659

股

,

该部分用于补偿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

配的权利。公司将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表决

,

乙方将回避表决

,

以总

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

关联董事沈习武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就本事项发表的意见和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00

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相应补偿股份

1,683,659

股

,

具体清单如下

:

姓名

在尚洋环科中的持

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

（股）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取得的交易总对

价（元）

当期应补偿金

额（元）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量（股）

成都尚青

４２．６５％ １０

，

７９０

，

９６３ ５７

，

５７７

，

５００ １９１

，

９２５

，

０００ ８

，

９４０

，

１０４ ７１８

，

０８１

银泰睿祺

１７．０６％ ４

，

３１６

，

３８５ ２３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７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７６

，

０４１ ２８７

，

２３２

熊晖

１４．１６％ ３

，

５８２

，

６００ １９

，

１１５

，

７３０ ６３

，

７１９

，

１００ ２

，

９６８

，

１１４ ２３８

，

４０３

银汉兴业

１１．３０％ ２

，

８５９

，

０３６ １５

，

２５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６８

，

６５６ １９０

，

２５３

沈春梅

４．５８％ １

，

１５８

，

０８６ ６

，

１７９

，

２２０ ２０

，

５９７

，

４００ ９５９

，

４５２ ７７

，

０６４

凯地电力

４．４０％ １

，

１１３

，

２５３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２

，

３０８ ７４

，

０８１

薪火科创

３．００％ ７５９

，

０３６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

８４７ ５０

，

５１０

中润发投资

２．００％ ５０６

，

０２４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９

，

２３１ ３３

，

６７３

孟勇

０．８５％ ２１５

，

８１９ １

，

１５１

，

５５０ ３

，

８３８

，

５００ １７８

，

８０２ １４

，

３６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３０１

，

２０２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６１

，

５５６ １

，

６８３

，

６５９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402,998,675

股减至

401,315,016

股。

关联董事沈习武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律师就本事

项发表的意见和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

,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

2

、支付对价

;

3

、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

(

如有

);

4

、办理相关股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

;

5

、股本变更登记及信息披露事宜

;

6

、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

7

、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回购股份相关的法律诉讼事宜

;

8

、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利润承诺未完成所涉及的股份补偿相

关事项实施完毕之日止。

关联董事沈习武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

的议案》。

公司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

1,683,659

股

,

公

司总股本由

402,998,675

股减至

401,315,016

股。为了更好的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

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

1

、原《公司章程》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2,998,675

元。

修订后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1,315,016

元。

2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02,998,675

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后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01,315,016

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2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

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并表决

,

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部分条款进行变

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一

)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

根据《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同意对该议案的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00

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相应补偿股份

1,683,659

股

,

具体清单如下

:

姓名

在尚洋环科中的持

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

（股）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取得的交易总对

价（元）

当期应补偿金

额（元）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量（股）

成都尚青

４２．６５％ １０

，

７９０

，

９６３ ５７

，

５７７

，

５００ １９１

，

９２５

，

０００ ８

，

９４０

，

１０４ ７１８

，

０８１

银泰睿祺

１７．０６％ ４

，

３１６

，

３８５ ２３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７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７６

，

０４１ ２８７

，

２３２

熊晖

１４．１６％ ３

，

５８２

，

６００ １９

，

１１５

，

７３０ ６３

，

７１９

，

１００ ２

，

９６８

，

１１４ ２３８

，

４０３

银汉兴业

１１．３０％ ２

，

８５９

，

０３６ １５

，

２５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６８

，

６５６ １９０

，

２５３

沈春梅

４．５８％ １

，

１５８

，

０８６ ６

，

１７９

，

２２０ ２０

，

５９７

，

４００ ９５９

，

４５２ ７７

，

０６４

凯地电力

４．４０％ １

，

１１３

，

２５３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２

，

３０８ ７４

，

０８１

薪火科创

３．００％ ７５９

，

０３６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

８４７ ５０

，

５１０

中润发投资

２．００％ ５０６

，

０２４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９

，

２３１ ３３

，

６７３

孟勇

０．８５％ ２１５

，

８１９ １

，

１５１

，

５５０ ３

，

８３８

，

５００ １７８

，

８０２ １４

，

３６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３０１

，

２０２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６１

，

５５６ １

，

６８３

，

６５９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402,998,675

股减至

401,315,016

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3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3:00

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

15:00

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

,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2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6

年

7

月

7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7

、现场会议地点

:

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公司会议室

8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7

月

7

日

(

星期四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2

、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的议案

,

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方可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 订

)

》的规定

,

上述议案

1

和议

案

2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

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

公开披露。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2016

年

6

月

2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7

月

14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4:00;

2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

宁波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

)

3

、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3)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4)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5)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书面信函或传真须在

2016

年

7

月

14

日下午

4:00

时前送达至公司

(

书面信函登记以公司证券部收到时间为准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本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

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雪会 俞凌佳

电话

:0574-8682 1166

传真

:0574-8699 5616

电子信箱

:ir@lgom.com.cn

联系地址

:

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15806

2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提请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3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322

2

、投票简称

:

理工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理工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４．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公司

/

个人

,

出席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审 议 议 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利润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

股份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注

:1

、如投同意议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投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如投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其他两项打“

×

”。

2

、应回避表决议案的

,

无需投票。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

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4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

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

前身系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部分条款

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朱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1724

号

)

核准

,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江西

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现改名为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尚洋”或“乙方”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

。

为了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同时优化股份补偿的可操作性

,

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与北京

尚洋全体股东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

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同时

,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并根据

《补充协议》

,

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议案》的相关内容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

一、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二、原协议甲方及名称变更

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名称的议案》

,

公司名称由“宁波理工监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完成名称变

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4

月

25

日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公司证券简称由“理工监测”变

更为“理工环科”。鉴于公司名称变更

,

原《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甲方变更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原协议名称变更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三、原协议乙方四变更

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更名为“江苏齐正电力技

术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6

日住所由“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

2211

号”变更为“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齐正

路

1

号”

;2016

年

2

月

2

日法定代表人由“宗新志”变更为“邵卫民”。

鉴于乙方四上述变更

,

原《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乙方四变更为“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

,

其住所、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

四、原协议第五条“利润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的实施”的变更

(

一

)

原协议第五条第

2

款变更

变更前内容

:

2

、补偿方式

:

甲方在每年年报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内

,

计算乙方应补偿的金额

,

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乙方

以股份方式补偿

,

若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时

,

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中股

份补偿方式应先以乙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

,

乙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以其后续年

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乙方在补偿前先将乙方各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股票划转至理工监测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进行锁定

,

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

乙方

承诺

:

在上述股份划转至董事会专门账户之前

,

对上述股份进行锁定

,

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

,

保证不对锁定股

份进行质押

,

也不对补偿股份解除锁定

,

锁定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补偿承诺期满

,

上

市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被锁定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乙方将回避表决。

现金补偿方式根据计算确定的补偿金额由交易对方转账至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资金账户。

变更后内容

:

2

、补偿方式

:

甲方在每年年报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内

,

计算乙方应补偿的金额

,

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乙方

以股份方式补偿

,

若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时

,

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中股

份补偿方式应先以乙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

,

乙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以其后续年

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乙方用于补偿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

乙方承诺

:

在上

述股份回购注销前

,

对上述股份进行锁定

,

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

,

保证不对锁定股份进行质押

,

也不对补偿股

份解除锁定

,

锁定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

,

在补偿方案确定后

,

上市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表决

,

乙方将回避表决。现金补偿方式

根据计算确定的补偿金额由交易对方转账至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资金账户。

(

二

)

原协议第五条第

6

款变更

变更前内容

:

6

、在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

,

甲方应在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

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户中存放的全部锁定股份并予以注销。

变更后内容

:

6

、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

,

在补偿方案确定后

,

甲方应及时就补偿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

大会

,

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

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议案》的相关内容的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

根据《补充协议》

,

该议案的相关内容变更如下

:

原内容

:

公司拟将尚洋环科

2015

年度应补偿股份合计

1,683,659

股划转至董事会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

该部分被锁

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在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

后

,

公司将在两个月内就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户中

存放的全部锁定股份并予以注销。

变更后内容

:

尚洋环科

2015

年度应补偿股份合计

1,683,659

股

,

该部分用于补偿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

配的权利。公司将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表决

,

乙方将回避表决

,

以总

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一

)

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变动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6

月

22

日

,

理工环科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部分条款

进行变更暨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等涉及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变动和回购注销的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变动和回购注销尚需取得理工环科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理工环科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

针对上述利润补偿协议部分

条款的变更发表的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涉及的《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已经理工环科和尚洋

环科交易对方签署

,

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

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理工环科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理工环科与交易

对方的约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

理工环科与尚洋环科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

、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

款进行变更

,

更好的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同时优化了股份补偿的可操作性。

2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理工环境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对《利润补偿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并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利润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五、后续安排

本事项将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部分条款变更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5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2015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相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

前身系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于

2015

年

8

月完成收购北京尚洋东方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尚洋环科”或“乙方”或“标的公司”

,

前身系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尚洋环科

100%

的股权。尚洋环科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

公司拟回购注销相

应补偿股份

1,683,659

股

,

具体如下

:

一、尚洋环科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朱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1724

号

)

核准

,

公司向尚洋环科股东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

交易对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25,301,202

股

(

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2.45

元

),

同时公司支付现

金

13,500.00

万元一并收购尚洋环科

100%

股权。

2015

年

8

月

5

日

,

尚洋环科

100%

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公

司

,

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妥将尚洋环科

100%

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的

25,301,202

股股票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证

分公司办妥股份登记手续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与尚洋环科原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

尚洋环科股东成都

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交易对方承诺利润补偿期间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

)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

4,680

万元、

6,000

万元

,

如尚洋环科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

实际利润未达上述承诺利润

,

则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业绩承诺方应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进行补偿。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天健审〔

2016

〕

956

号

),

尚洋环科公司

2015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55,037.02

元

,

未能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

诺。

二、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由于尚洋环科未能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

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尚洋环科公司的相关资产组

在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

,

并出具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

及的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坤元评报〔

2016

〕

139

号

)

。经评估

,

尚洋环科公司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

626,724,300.00

元

,

经测试

,

该公司商誉不存在减值。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熊晖、沈春梅、孟勇应履行协议义务

,

以所获得的股份对价进行赔偿

,

具

体应补偿股份数为

:

姓名

在尚洋环科中的持

股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

（股）

现金对价金额

（元）

取得的交易总对

价（元）

当期应补偿金

额（元）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量（股）

成都尚青

４２．６５％ １０

，

７９０

，

９６３ ５７

，

５７７

，

５００ １９１

，

９２５

，

０００ ８

，

９４０

，

１０４ ７１８

，

０８１

银泰睿祺

１７．０６％ ４

，

３１６

，

３８５ ２３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７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７６

，

０４１ ２８７

，

２３２

熊晖

１４．１６％ ３

，

５８２

，

６００ １９

，

１１５

，

７３０ ６３

，

７１９

，

１００ ２

，

９６８

，

１１４ ２３８

，

４０３

银汉兴业

１１．３０％ ２

，

８５９

，

０３６ １５

，

２５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６８

，

６５６ １９０

，

２５３

沈春梅

４．５８％ １

，

１５８

，

０８６ ６

，

１７９

，

２２０ ２０

，

５９７

，

４００ ９５９

，

４５２ ７７

，

０６４

凯地电力

４．４０％ １

，

１１３

，

２５３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２

，

３０８ ７４

，

０８１

薪火科创

３．００％ ７５９

，

０３６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

８４７ ５０

，

５１０

中润发投资

２．００％ ５０６

，

０２４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９

，

２３１ ３３

，

６７３

孟勇

０．８５％ ２１５

，

８１９ １

，

１５１

，

５５０ ３

，

８３８

，

５００ １７８

，

８０２ １４

，

３６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３０１

，

２０２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６１

，

５５６ １

，

６８３

，

６５９

三、回购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1

、回购注销股份目的

:

履行交易对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

回购注销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

份

;

2

、回购注销股份方式

:

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

3

、回购注销股份价格

:

总价

1.00

元人民币

;

4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1,683,659

股

;

5

、回购注销股份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6

、回购注销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

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7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２４４

，

７８３

，

４０３ ６０．７４ －１

，

６８３

，

６５９ ２４３

，

０９９

，

７４４ ６０．５８％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８４

，

８５０

，

６７０ ２１．０５ －３２９

，

８２９ ８４

，

５２０

，

８４１ ２１．０６％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５１

，

４４６

，

４８３ ３７．５８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０ １５０

，

０９２

，

６５３ ３７．４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８

，

４８６

，

２５０ ２．１１ ８

，

４８６

，

２５０ ２．１１％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５８

，

２１５

，

２７２ ３９．２６ １５８

，

２１５

，

２７２ ３９．４２％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４０２

，

９９８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８３

，

６５９ ４０１

，

３１５

，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四、律师意见。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沈田丰律师、吕卿律师律师认为

,

理工环科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理工环科与交易对方的约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理工环科与

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理工环科本

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由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

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应补偿股份

1,683,

659

股。公司依照《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审议股份补偿方案

,

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规定和程序

,

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未达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义务

,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回购依据、回购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

,

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

也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

股份。

六、后续安排

本事项将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盈利补偿涉及回

购注销交易对方股票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6-2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项目中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丹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发的《中标通知书》

,

确定泰达环保为丹东市垃圾处理

场改造建设

(

焚烧发电

)ppp

采购项目

(

项目编号

:DDCGZB2015062)

的中标人。中标价为垃圾处理补贴费

34.50

元

/

吨。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仍需就本项目投资事项履行审议决策程序

,

并根据实际进展情况

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6-7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2016年工业强基工程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

,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永太科技”或“公司”

)

收到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

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招标代理机构

)

发来的

2016

年工业强基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中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 “彩色光刻胶实施方案” 成功中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工业强基工程”

,

获批专项资金

人民币

3200

万元。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尚未收到相关资金。预计本次中标将对公司电子化学品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16-038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

月

22

日

,

公司收到股东程少良先生通知

,

程少良先生将其持有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8,

360,000

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6

月

21

日

,

质押

期限一年

,

相关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此次质押的

8,36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13%

。

截至本公告日

,

程少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53,929,73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8%

。程少良先生累计

质押的其所持我公司股票共计

21,180,000

股

,

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

13.7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6%

。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69� � �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6-03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

月

21

日晚间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注意到相关媒体发布的关于证监会停止

接收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材料的报道

,

现就此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未收到来自任何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通知书或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件

,

公司将就此事宜向相

关监管机构进行核实

,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通报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

,

公司经营活动开展正常。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6-06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

临

2016-065)

。现对其中部分内容补充如下

:

原公告内容

:

“二、后续增持计划

首开集团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乐观判断及对公司的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

(

不超过

6

个月

,

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

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

。

五、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12

年修

订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持续关

注首开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现补充披露为

:

“二、后续增持计划

首开集团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乐观判断及对公司的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

(

不超过

6

个月

,

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

以自有资金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

,

不少于

800

万股

,

但不超过

4,484

万股

,

增持价格不超过

13

元。

上述增持计划存在因股票价格超过增持价格上限或增持资金未按时到位而导致增持无法按计划实施

的风险

,

公司会及时关注首开集团增持计划的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

,

持续关注首开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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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57� �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16-03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昆仑能源与昆仑燃气整合交易完成的

公 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第7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昆仑燃气与昆仑能源整合的议案》，并于2015年12月28日与昆仑能源以及昆仑燃气签署了《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昆仑能源有限公司关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

com.cn） 披露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7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27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仑燃气与昆仑能源整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28号）以及于2015年12月28日披露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仑燃气与昆仑能源

整合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相

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昆仑燃气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已收到昆仑能源按照 《股权转让协

议》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昆仑燃气成为昆仑能源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857� � �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2016-03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16年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6月12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2016年第3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6年6月22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到会

董事12人，实际到会9人。 喻宝才先生、徐文荣先生和理查德·马茨基先生因故不能到会，已分别书面委托

汪东进先生、刘跃珍先生和林伯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王宜林先生主持。 部分监

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书面议案，并一致同意作出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调

整的议案》的决议。

因徐文荣先生在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当选为公司董事，经考虑本公司董事的专业特长，喻宝

才先生获委任为董事会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刘跃珍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徐

文荣先生获委任为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委员，喻宝才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

委员会委员。

议案表决情况：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12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